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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8 日 10 时 08 分，重庆万州区发

生一起公交车与私家车碰撞后公交车坠江

的道路交通事故。目前，涉事小轿车驾驶

员已被警方控制。

记者从重庆市交巡警总队和负责打捞

的公安部门获悉，目前现场已打捞出在重

庆万州长江二桥公交车坠入长江事故中遇

难的一名人员的遗体。

记者从重庆市公安部门获悉，现已确

定事发时间为28日上午10时左右，从长江

二桥冲下坠江的公交车已确定为一辆当地

22路公交汽车。

记者 28 日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重庆

万州公交车坠江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

党组书记黄明立即视频连线，进行指挥调

度，并派出由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孙华山带

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应急管理部正在调集救援力量组织营救，

同时请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参加的

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全力指导协助地方

党委和政府做好人员搜救等处置工作。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该公交车（车内

人数待查）由万州区江南新区往北滨路行

驶，当车行驶至万州长江二桥桥上时，与一

辆由城区往江南新区行驶的小型轿车（车

内只有驾驶员）相撞，造成公交车失控冲破

护栏坠入长江，小型轿车车辆受损。

公交车坠入长江后，相关部门正在积

极搜救。小型轿车驾驶员已被警方控制，

并在医院接受治疗。相关事故原因正在调

查中。

记者了解到，事故现场位于万州区长

江二桥中段，道路全宽20米，双向四车道，

设有道路中心实线。

经初步事故现场调查，系公交客车在

行驶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击对向正常

行驶的小轿车后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

江中。

根据调查访问、调取公交客车沿线监

控视频，初步确认当时公交客车共有驾乘

人员10多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

调查中。

16时许，记者登上了一艘搜救船，这艘

船上搭载有一台水下机器人；船上多名蛙

人也已准备就绪，正等待命令，随时可以下

潜搜救。

经过专业技术分析，现场搜救人员基本

判明公交车沉没位置。昨日 16 时 30 分左

右，水下机器人开始第一次下潜，准备通过

其携带的高清摄像设备，将相关视频信息传

输给救援人员。但由于水下水情复杂，水下

机器人在第一次下潜30多米后，被迫上升

返回。救援人员准备另择下潜地点，尽快达

到公交车沉没位置。

□据新华社

10 月 25 日中午,一辆灰色小轿车在四

川省雅西高速疯狂逆行近33公里，其间通

过5条隧道，一路上险象环生，数次与来车

擦肩而过。

接警后警方安排 3 组警力布控拦截，

发现该车后，两次示意其靠边停车，但司机

拒绝民警指令继续向前行驶。

逆行车辆被安全截停后，26 岁的驾驶

员余某竟然谎称：“车自己飘起来了，控制不

住……”根据相关法规，警方对余某处以罚

款2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的处罚。

10月27日，四川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

安局六分局（四川高速交警六支队）发布

《案情通报》，驾驶员余某因涉嫌犯罪被刑

事拘留。 □ 据《华西都市报》

对话司机上高速走错道不敢调头
余某 25 日到汉源去见朋友，返回时从

汉源南收费站上了高速，“因为怕上错高

速，我还问了发卡的工作人员，对方说是往

石棉方向的入口。”

据高速交警介绍，雅西高速在汉源有

两个收费站，汉源北站只能前往雅安、成都

方向，汉源南站只能前往石棉、西昌方向。

也就是说，余某进对了站，却走错了道，开

上了石棉方向过来的车辆下站的匝道，然

后一路逆行进入了石棉往雅安方向的高速

公路主线。

“上去没好远，就发现不对劲，怎么对

面有车来，还朝我闪灯、按喇叭。”余某意识

到自己逆行，“我想过调头回去，但想起高

速上不能调头，没办法只能一直往前走。”

余某还承认，他听到巡逻民警喊他停

车，也接到了后来民警要求他停车的电话，

“但路上不断有车，我没办法靠边，只有继

续开，但我减了速。”事后再回忆，余某说

“当时还是害怕”。

案情进展 逆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27 日上午，四川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

安局六分局（四川高速交警六支队）发布

《案情通报》称，该分局已对该案立案侦查，

余某驾车在高速公路上逆行严重危害公共

安全，因涉嫌犯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这是四川高速公路公安侦办的首起

因为在高速公路上逆行被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的案件。”据办案民警介绍，当事驾驶员

余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于 27 日凌晨被四川高速公路公安六分局

依法刑拘，并送往石棉县看守所关押。

律师说法司机可能构成“主观故意”
太琨律（成都）四川琨爵律师事务所主

任朱界平律师认为，余某逆行长达30多公

里，中途经过了多处隧道，其行为情节特别

严重，对在高速路上行驶的不特定的人员

和车辆具有非常大的危险性。此外，其明

知在高速路上逆行未及时釆取合理的处置

措施，且在被交警两次警告后仍未停止危

险行为，这种情形下就很可能构成了《刑

法》意义上的“主观故意”或者“放任危险行

为的发生”。客观行为具有对公共安全的

危害性，主观上又存在对危险发生的放任

或故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较符合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被处以该罪名的可能性就较大。

重庆一载有10多人的公交车坠入长江
公交车越线行驶与私家车相撞，已打捞起一具遇难者遗体

高速逆行33公里 途经5条隧道 两次拒绝民警指令

司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被刑拘

事发现场公交车坠江事故

□ 延伸阅读


